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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 112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 年 6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 

參、主席：陳校長慶和                               記錄：邱紀寧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委員應到人數 14 人、實到 8 人，達法定開會人數)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華固都更案本校分回空間用途規劃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華固都更案預計於 113 年底完工，114 年交屋，本校可分回地上 1～4
樓 7 個空間單元及地下 6 個汽車位，為配合 113 年度須編列 114 年度

裝修預算，以利相關單位進駐，擬提前討論該空間用途(建物基本資料

如下)。 
編號 空間 建物登記面積㎡ 使用組別 

1 1、2F-A1 539.09 一般事務所 
2 2F-B1 374.93 一般事務所 
3 2F-B2 479.15 一般事務所 
4 3F-A1 372.52 住宅 
5 4F-A1 181.34 住宅 
6 4F-B1 144.51 住宅 
7 4F-B2 144.58 住宅 

二、 111 年 2 月 23 日總務處邀集各學術暨行政單位主管召開第 1 次協調會

議整合相關意見(討論範圍另包含重慶南路及附小對面校地)。 
三、 111 年 4 月 13 日以書面通知各學術暨行政單位表示意見，彙整相關單

位意見並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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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單位 
單位 意見(摘要) 

總務處 本處每人平均座位面積為行政單位最低，建議行

政大樓之教學單位遷出後，可適度擴充辦公空

間，並增設獨立開標室。另評估本校尚缺 60 坪

檔案室空間，以使用校內空間為宜。 

研發處 建議在行政大樓空間紓解後，設置適合接待外賓

之會議室。 

進推處 建議留在校內：和平學園(附小對面校地)教室空

間不敷進修推廣班及碩專班學生使用，亦無法因

應課程多元的教室需求及體育場地，推廣教育班

級仍會大量使用校內場地，不可能完全移出。 

師培處 校外新建大樓應以收益性之使用為目標，有助於

增加校務基金，未來明德樓改建後再談各系所的

搬遷及整合。 

教務處 無意見。 

學務處 無意見。 

圖書館 無意見。 

秘書室 無意見。 

人事室 無意見。 

主計室 無意見。 

教學發展中心 無意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無意見。 

(二)學術單位 

單位 意見(摘要) 

教育學院 不建議國際學位學程整體移至南海學園，因會減

少與本地生學習與交流之機會。 
教育系 希望增加 1 間 30-35 坪地板教室，以提供正念教

學等通識課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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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建議出租商業用途，以增加學校營收。 
心諮系 建議建置「多元功能心理健康教學之專業教

室」，除滿足教學需求，亦能租借心理專業機構

使用。 

語創系 本系空間較為分散且略有不足，希望整合於新建

大樓或其他樓層並增加空間。 
數位系 同師培處意見。 

東南亞學程 希望留在校本部。 

學習與教學學程 希望留在校本部。 

當代藝術學程 希望留在校本部。 

教經系 無意見。 

課傳所 無意見。 

幼教系 無意見。 

社發系 無意見。 

人文藝術學院 無意見。 

兒英系 無意見。 

藝設系 無意見。 

音樂系 無意見。 

台文所 無意見。 

文創系 無意見。 

理學院 無意見。 

數資系 無意見。 

自然系 無意見。 

體育系 無意見。 

資科系 無意見。 

四、 111 年 6 月 22 日提本委員會報告，委員建議摘要如下： 



- 4 - 
 

(一) 校外空間以增加校務基金收入為優先考量。 
(二) 以現有校區(校內)為教學基礎空間，以因應跨領域、學程修學、跑

班及服務管理等問題。 
五、 112 年 12 月 7 日總務處以書面通知各學術暨行政單位表示意見或提出

使用需求，並能以挹注校務基金為原則提供計畫構想，共有華語文中心、

育成中心、心諮系、語創系、教經系(文教法律研究所)及課傳所等 6 個

單位提出需求。 
六、 112 年 12 月 25 日提本委員會討論，委員建議摘要如下： 

(一)請各需求單位詳細且明確預估可增收益及投入營運所需支出(含裝

潢費、管理費、水電費及維修費等)並充實或補附營運計畫書內容，

再擇期開會研商。 
(二)請總務處整體評估委託管理顧問公司辦理包租代管所需服務費及學

校可收取租金之可行性，以利創造更高收益及使用效率。 
七、 113 年 1 月 16 日總務處再以書面通知提出需求之 6 單位明確預估收

支，最終僅有華語文中心、心諮系及教經系(文教法律研究所)等 3 單位

提出申請，課傳所、語創系及育成中心表示無需求(附件 P1～12)。 

單位 
空間

需求 
建物面

積㎡ 
收入(年) 成本 淨收益 規劃構想 

華語文

中心 

2F-B1 
2F-B2 
4F-A1 
4F-B1 

1,179.93 2,205 萬 未量化 - 

華語文中心

辦公室、上

課教室及遊

學團住宿空

間 

心諮系 
4F-A1 
4F-B1 
4F-B2 

470.43 1,500,000 1,428,243 71,757 

多元團體活

動教室、多

元媒材體驗

教室、分析

取向與系統

取向教室。 
文教法

律研究

所 
2F-B2 479.15 703,280 460,063 243,217 律師事務所 

八、 總務處評估意見： 
(一) 經洽包租代管公司詢價，因建物尚未興建完成，且店面價格差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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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無法確實報價。總務處查詢 591 租屋網公告訊息，與本案距離最

近、生活機能及屋齡條件相當之「冠德安沐居」住家出租行情每坪

/月約 2500~3000 元不等(以產權登記面積換算)，有店面價值的 1 樓

租金約為 2 樓以上之 2 倍，另查信義安和沿線 4 樓以下辦公室租金

行情約 3500 元。本校分回空間可作為店面及辦公室使用，以店面

或辦公室平均租金行情 3500 元出租，如全部空間以交屋現況出租，

年租金約 2800 萬餘元。 
(二) 為確保建物可創造實質收益以支付未來產生之管理維護費用(包含

每年管理費約 168 萬、水電費及相關稅費)並兼顧上述 3 單位所提

空間需求，且有效舒緩校內行政單位辦公空間，總務處規劃各空間

運用方式如下表。 
編

號 
空間 面積/㎡ 面積/坪 年租金 運用方式 

1 1、2F-A1 539.09 163 684 萬 總務處標租 
2 2F-B1 374.93 113 476 萬 總務處標租 
3 2F-B2 479.15 145 608 萬 總務處標租 

4 3F-A1 372.52 113 473 萬 
華語文中心 (交
回部分空間) 

5 4F-A1 181.34 55 230 萬 標租或產學合作 
6 4F-B1 144.51 43 183 萬 標租或產學合作 
7 4F-B2 144.58 44 184 萬 標租或產學合作 
合

計 
 2236.12 676 2838 萬  

決  議： 

一、本案空間以挹注校務基金為原則，請總務處依推估租金行情及規劃

運用方式辦理。 
二、因華語文中心考量無法符合校方運用規劃故提出撤案，有關 3F-A1

空間運用方式可另研議規劃作為學人宿舍使用。 
三、其餘單位之空間需求納入標租或產學合作之運用方式辦理。 

提案二、有關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設置本校「企業永續經營研究中心」之

專用空間案，提請討論。（附件 P13～16）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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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13 年 4 月 9 日簽文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2 年 10 月 11 日研究發展會議、同年 10 月 25 日行政

會議、同年 11 月 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決議通

過，同年 12 月 12 日第 51 次校務會議備查。 
三、因本中心擬使用本校「和平東路二段 136 巷 29 號」(臥龍 29)建物作為

執行業務之專用空間，且經實地會勘後判斷該場地符合中心設置之需

求，規劃空間配置詳附件。 

決  議：同意提供「和平東路二段 136 巷 29 號」(臥龍 29)建物作為「企業永

續經營研究中心」執行業務之專用空間。 

提案三、教師研究室更換暨分配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會期教師申請更換研究室(附件 P17～20)，預定分配如下：  

教師申請更換研究室預定分配表 

編號 系 所 教師姓名 更換前 更換後 說  明 

1 幼教系 林佳芬 至善樓 805 篤行樓 739 
同系范睿榛老師退休

且已完成搬遷，提請

追認 

2 師培處 吳佳娣 文薈樓 207 篤行樓 437 
語創系孫劍秋老師退

休 

 

二、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預計新聘 12 位教師(最終以校教評會投票通過，

人事室簽核為準)，預定分配研究室如下： 

新進教師研究室預定分配表 

編號 系 所 教 師 研究室 說   明 

1 幼教系 一名 至善樓 805 幼教系林佳芬老師更換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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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教系 一名 至善樓 812 特教系錡寶香老師 113 年 8 月退休 

3 兒英系 一名 篤行樓 234 兒英系郭文老師 113 年 2 月離職 

4 藝設系 一名 藝術館 313 藝設系林曼麗老師 109 年 2 月退休 

5 音樂系 一名 藝術館 428 音樂系劉瓊淑老師 113 年 8 月退休 

6 體育系 一名 體育館 209 體育系吳萬福老師研究室 

7 資科系 一名 篤行樓 337 資科系趙嘉成老師 113 年 8 月退休 

8 心諮系 一名 篤行樓 632 教經系曾錦達老師 113 年 2 月退休 

9 數位系 一名 文薈樓 101 原教經系陳弘彰老師研究室 

10 數位系 一名 文薈樓 103 原數資系蔡智孝老師研究室 

11 數資系 一名 文薈樓 105 原語創系陳文成老師研究室 

12 文創系 一名 文薈樓 107 
研究室已於 112 年 12 月 25 日空間會

議決議；延後報到 

註：本校待分配教師研究室： 
1. 文薈樓 201、207 室 2 間。 
2. 科學館 107B-1 室 1 間。 
3. 舊眷舍 134-23(3 間)、134-32(3 間)、134-35(2 間)共 8 間。 
4. 在老師離退新進銜接過渡期，由總務處安排調配供老師臨時性進駐。 

決議： 

一、體育系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進教師研究室請修正為體育館 209 室，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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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量體育館為體育系經管空間，其教師研究室應優先提供體育系專

任教師補滿為原則，請總務處協調目前已分配篤行樓研究室之體育系

師長改分體育館研究室，以利全校性共用空間統籌運用。 

柒、臨時動議 

案由：請總務處檢視全校空間使用情形，以研議空間(如學生研究室)共用機

制，除可提高使用率並可解決各單位空間不足問題。 
決議：請總務處研議辦理。 

捌、散會：下午 14 時 30 分。 





二
華語文中心申請校外華固都更案空間使用說明

預計申請使用 二F整層空間利用 以及 四F兩間住宿單位

二F整層空間以辦公室，教師研討室及適合中心使用的小型教室為主

四F住宿以接待外賓，擔任學人宿舍 及中心遊學團使用

空間編號 規劃用途
使用面積 規劃構想 營收金額

(m
2

) （營運構想） （元／年）

2F-B1 中心辦公室 218 華語文中心 2205萬

班別
6 間教室

2F-B2 教師研討室 269 華語文中心

班別
8 間教室

4F-Al 住宿 112 遊學團 依收費標準

4F-B1 住宿 90 遊學團

華語文中心空間規劃一－空間構想計畫書

華語文中心(2024.05) 開設班別

班別 人藪 需求教室 未來可增加人數及空間

長遠規劃增加

季班 110 A.. 10班10 未來一年120-150人，預估12-

（三個月一 間 15間

季 ） 中心歷年有最多200人，同時間

以l班12人，即有16間需求

扶輪社 90人 7班7間 2024年九月開設，預估7間小型

．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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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者： 語創系-周美慧
收件者： 邱紀寧; 華語文中心-張藝馨
主旨： Re: 敬送113.6.24(一)13:30本校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會議議程(會議地點：A605)，敬請出席與會
日期︰ 2024年6月19日 下午 12:19:01

此信亦轉   中心藝馨

紀寧 : 
你好

我是華語中心美慧老師
星期一   中心和總務長   簡秘  還有負責的承辦人員
針對華固空間的案子，先行進行討論

針對學校的政策及考量
總務長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在簡單的會議溝通下，我們也有基本的共識

在目前的考量下，我們中心無法符合學校的規劃
所以   我們想撤回提出的空間案

很抱歉讓你調整會議安排
感謝你的幫忙與支持

美慧老師

PS   若我們撤回案子，  會議我們就不參加了.....感謝幫忙

邱紀寧 <aa0101@tea.ntue.edu.tw> 於 2024年6月18日 週二 上午10:17寫道：

各位師長您好：

謹訂113年6月24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召開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

地點：行政大樓605會議室，懇請預留時間並撥冗參加。

敬送開會通知單及議程電子檔如附件。

委員如需請假，無法參與會議，敬請惠覆。

列席人員如不克出席，請指派代理人。

祝萬事順心

紀寧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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